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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宗旨：本系兼任教授宋平生先生服務本校十餘年，貢獻良多，為彰顯誨人

不倦精神，並回饋本系，特提供新台幣五十萬元之基金成立獎助學金，以

嘉惠後進學子。 

二、 獎助對象：本系大學部選修冷凍空調、太陽能或能源應用等相關課程的學

生。 

三、 獎助名額：每學年度依利息孳息情形，發放大學部學生，獎助金額與名額

由獎學金審查會議議定。 

四、 申請條件：上學年度選修冷凍空調、太陽能或能源應用等相關課程，成績

八十分以上，學術導師推薦之學生。 

五、 申請程序：大學部學生填寫申請表一份，並檢附下列證件，向本系提出申

請。 

(一) 冷凍空調、太陽能或能源應用等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之推薦書一份。 

(二) 前學年上下兩學期之成績單各一份。 

六、 申請期限：大學部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止。 

七、 審核：由系主任邀請宋平生教授或其指定人及相關教師召開審查會議審

核。 

八、 獎助學金之發放：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於每年依獎助學金所需金額提

息一次，交本系發給獲獎學生。 

九、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提請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核備，並陳請校長核

定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